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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冯全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掌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寿胜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45,666,257.14 3,418,321,669.96 1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1,501,197.47 1,556,358,371.99 -0.9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0,700,882.87 -4.12% 1,243,612,402.32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15,969.70 -78.45% 19,844,840.05 -6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80.28 -100.01% 12,909,884.56 -7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8,524,707.41 -5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66.67% 0.03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66.67% 0.03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1.15% 1.28% -2.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2,817.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08,455.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287.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36,602.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8,428.12

合计

6,934,955.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05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9% 302,100,000

质押

199,500,000

陈美秋 境内自然人

2.24% 16,320,000

质押

3,751,000

张子和 境内自然人

2.22% 16,159,500 12,119,624

质押

5,001,300

罗全民 境内自然人

2.22% 16,145,668

质押

3,751,000

王掌权 境内自然人

1.76% 12,839,000 9,629,250

质押

5,001,300

邱春方 境内自然人

1.76% 12,825,000 9,618,750

质押

5,001,30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8% 10,080,000

华安基金

－

兴业银行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

－

瑞骏资本第

1

期

（富嘉

1

期）结构化定

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7,220,000

刘长虹 境内自然人

0.81% 5,882,002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五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5,31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100,000

陈美秋

16,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0,000

罗全民

16,145,668

人民币普通股

16,145,668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0,000

华安基金

－

兴业银行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

－

瑞骏资本第

1

期（富嘉

1

期）结构化

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7,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0,000

刘长虹

5,882,002

人民币普通股

5,882,002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五号

资产管理计划

5,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0,000

张子和

4,039,876

人民币普通股

4,039,876

王掌权

3,209,750

人民币普通股

3,209,750

邱春方

3,206,250

人民币普通股

3,206,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与公司股东陈美秋是

夫妻关系；

2

、冯全宏、王掌权、邱春方、张子和、罗全民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3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刘长虹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5,882,002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公司于2015年5月4日上午开始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5年5月

9日、2015年5月16日、2015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

2015-029、2015-033）。

2、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5年6月2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9），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

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1、2015-042、

2015-043、2015-044、2015-045、2015-047、2015-053）。

3、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公司承诺在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1、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

决定启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2、2015�年 9�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63,435,194股（含263,435,194股），其中围海控股承诺不参与询价，但按照与其他

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40%的股份。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0,000万

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 和“宁

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两个项目。

3、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公司于2015年10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03,877,221股（含403,877,221股），其中围海控股承诺不参与询价，但按照与其

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少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40%的股份。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0,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PPP项目（一标）” 和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两个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05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5-022

2015

年

05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5-035

2015

年

08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5-054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

相关公告

2015

年

05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5-054

2015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围海

股份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5-

063

2015

年

09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围海

股份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075

2015

年

10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围海

股份四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5-

076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围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冯全宏、

张子和、罗全民、

邱春方、王掌权

和股东陈美秋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10

年

09

月

24

日

2014

年

6

月

2

日 严格遵守

公司在上市前其

他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010

年

09

月

24

日 长期 严格遵守

股东张子和、王

掌权、徐丽君、杨

贤水、陈晖、成迪

龙

作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张子

和、王掌权、徐丽

君、杨贤水、陈

晖、成迪龙共六

人承诺：在前述

锁定期结束后，

在其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10

年

09

月

24

日 长期 严格遵守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冯全宏、罗全

民、张子和、王掌

权、邱春方

为避免同业竞争

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

围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冯全宏先

生、罗全民先生、

张子和先生、王

掌权先生、邱春

方先生做出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

诺。

2010

年

09

月

24

日 长期 严格遵守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从即日起

6

个月

内，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通过

二级市场减持本

公司股份。同时

鼓励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在本

公司股票出现大

幅下跌时通过增

持公司的股票等

方式稳定公司股

价。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6

年

1

月

10

日 严格遵守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0.00%

至

-3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4,080.77

至

7,141.34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201.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毛利率较高的

BT

项目结转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全宏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5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6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围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控股” ）关于办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

围海控股于2015年10月22日解除了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五环支行签定的股权质押协议所

质押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900,000股。

同日，在解除上述股权质押后，围海控股重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五环支行签定了股权质

押协议，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9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79%）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五环支行，用于融资贷款担保。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0月22日，质押期限为三年。

截至本公告日，围海控股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2,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49％。围海

控股质押的总股数为199,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6.04%，占公司总股本的27.40%。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英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锡燕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72,637,514.47 1,958,080,825.90 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3,266,867.99 1,030,083,917.37 4.1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5,743,796.73 14.65% 2,371,139,603.91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06,912.79 -70.66% 52,223,750.62 -4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289,813.49 -77.19% 46,949,458.87 -4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2,161,096.01 -71.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77.78% 0.35 -5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77.78% 0.35 -5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83.69% 4.94% -70.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680.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16,099.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54,197.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87,540.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84.14

合计

5,274,291.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8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3% 46,000,000 46,000,000

质押

27,600,000

周应龙 境内自然人

6.72% 10,118,268 10,118,268

质押

3,000,000

郭英杰 境内自然人

6.42% 9,680,000 9,680,000

马俊豪 境内自然人

6.40% 9,646,634 9,646,634

李玉昆 境内自然人

4.70% 7,083,590 7,083,590

郭琼雁 境内自然人

4.27% 6,427,994 6,427,994

郭裕春 境内自然人

2.65% 4,000,000 4,000,000

朴昌建 境内自然人

1.99% 3,000,000 3,000,000

解天骏 境内自然人

1.99% 3,000,000 3,000,000

质押

2,500,000

郭兰伟 境内自然人

1.99% 3,000,000 3,000,000

君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000,000 3,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5,50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银华基金

－

农业银行

－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郭英杰

;

马俊

豪

;

周应龙

（

1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2015

年

5

月

3

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以下同）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

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

3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不

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同时，还承诺不因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本

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应将该部

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上缴公司所

有。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11-04

正常履行

深圳市翠艺投

资有限公司

（

1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2015

年

5

月

3

日，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以下同）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

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

月。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11-04

正常履行

郭英杰

;

深圳市

翠艺投资有限

公司

在锁定期满的两年内，每年转让不超过发

行上市之日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

，两年

内累计转让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

的

20%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价格做相应调整。上述两年期限届满

后，其在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按市价且

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

息处理）的价格进行减持。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

持公司股票。在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

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9-11-04

正常履行

马俊豪

;

周应龙

在锁定期满的两年内，第一年转让不超过

其发行上市之日所持公司股份的

25%

，第

二年转让不超过其当时持有公司股份的

25%

，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价格做相应调整）。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

股票。在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同时还

承诺，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

相关规定执行；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如未

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应将该部分出售

股票所取得的收益，上缴公司所有。同意

在违背该减持承诺时接受以下约束措

施：：（

1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2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其未履行上述

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3

）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

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

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

指定账户。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9-11-04

正常履行

郭英杰

;

深圳市

翠艺投资有限

公司

在关联关系存续的情况下，本公司

(

或本

人

)

将不会直接或者参与设立其他企业，

从事与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和业务；

并且保证在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将来扩大业务范围时放弃从事与沈

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相同的业

务。

2014

年

11

月

04

日

9999-12-31

正常履行

马俊豪

;

郭英杰

1

、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

价稳定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就

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回购股

份的相关决议头赞成票。

2

、将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的《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稳定的预案》中

的相关规定，采取稳定公司股票的措施，

履行相关的各项义务。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11-04

正常履行

深圳市翠艺投

资有限公司

1

、将根据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稳定的预

案》中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就回购股份事

宜召开的股东会上，对回购股份的相关决

议投赞成票。

2

、将根据沈阳萃华金银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沈阳萃华

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

价稳定的预案》中的相关规定，采取稳定

公司股票的措施，履行相关的各项义务。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11-04

正常履行

沈阳萃华金银

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

在上市后三年内，若公司连续

20

个交易日

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时（以下简称“启动条件”，

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

理），公司承诺将按照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的《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股价稳定的预案》启动稳定股价

的措施，按照上述预案的规定回购公司股

份，并履行相关的各项义务。

2014

年

11

月

04

日

2017-11-04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5.00%

至

-5.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4,431.15

至

9,354.65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847.4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

2015-01-01

到

2015-12-31

业绩：净利润

4431.15

万元至

9354.65

万元，下降幅度

为

55%

至

5%

，上年同期业绩净利润

9847.43

万元，由于经济放缓，黄金价格涨幅具有

不确定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董事长：郭英杰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辛平、总经理谢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成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翠红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94,768,370.45 779,216,480.40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7,111,387.58 515,614,383.99 -3.5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3,593,778.07 -2.83% 360,473,607.15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76,028.04 -3,900.79% -15,592,736.43 -1,3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575,513.92 -524.74% -20,483,831.61 -76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5,679,761.00 16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4,900.00% -0.05 -1,3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4,900.00% -0.05 -1,3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 -1.00% -3.08% -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9,906.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60,110.00

债务重组损益

81,01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6,344.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45.63

合计

4,891,095.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37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8.20% 140,277,287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7.44% 50,756,653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2% 10,534,79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4,292,500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2,315,83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2,016,581

杨锦红 境内自然人

0.48% 1,392,50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44% 1,281,1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4% 1,281,10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4% 1,281,1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0,277,287

人民币普通股

140,277,287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50,756,653

人民币普通股

50,756,653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34,797

人民币普通股

10,534,79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2,500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15,837

人民币普通股

2,315,83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6,581

人民币普通股

2,016,581

杨锦红

1,3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50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1,1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1,10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南方集团集团公司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2,502,563.92 39,400,875.21 33.25

主要原因是本期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流出， 现金净流量为

1311

万元

预付款项

21,180,915.77 6,842,990.36 209.53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358,845.83 6,340,958.53 63.36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重庆彭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

分公司租赁费等

181

万元，公司各单位暂借款

605

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249,241.55 598,539.57 -58.36

主要原因是分公司待抵扣的进项税减少

在建工程

37,128,926.36 13,749,439.87 170.04

主要原因是本期设备采购增加

无形资产

804,952.14 1,225,882.10 -34.34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形资产摊销

42

万元

长期待摊费用

463,052.00 289,409.00 6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转重庆分公司租赁费

69

万元

应付票据

24,940,527.10 18,240,000.00 36.74

主要原因是本期自办银行承兑汇票

应交税费

-1,002,757.71 1,383,586.99 -172.48

主要原因是本期进项税留抵

未分配利润

38,333,442.23 56,836,438.64 -32.55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60

万元，本期分

配

2014

年股利

291

万元

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37,739.99 -1,661,500.30 102.27

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昆明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4

年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22,553,993.67 -2,721,444.09 -728.75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总成本增长

幅度

营业外收入

6,350,864.42 4,331,726.51 46.61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020.93 31,604.25 -68.29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外支出中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同比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16,213,150.18 1,578,678.17 -1127.01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总成本增长

幅度 ，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增加

146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620,413.75 302,072.50 -305.39

主要原因是重庆西仪本期亏损

155

万元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增减幅

度

%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 323,281.41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840,055.81 8,976,337.53 54.1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79,761.00 9,651,345.40 166.07

主要是由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长， 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739.98 21,858.75 -87.47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昆明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4

年投资收益的现金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44,200.00 1,521,500.00 -90.52

主要原因是本期废旧设备处置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61,998.57 1,543,358.75 91.92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综合技改财政拨款

282

万元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0,871,043.40 5,208,047.80 108.74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产购置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09,044.83 -3,664,689.05 -115.82

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小于现金净

流出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023,085.85 480,503.53 1361.6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职工集资建房款项及廉租房

租金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023,085.85 48,480,503.53 34.12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1000

万元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6,259,188.92 3,739,833.32 67.37

主要原因是本期分配

2014

年股利

291

万元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432,924.39 3,489,189.28 55.7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棚户区改造工程款

543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9,027.46 -27,039,019.07 82.73

主要原因是本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大于现金净

流出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101,688.71 -21,052,362.72 162.23

以上原因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502,563.92 35,911,388.26 46.20

主要原因是本期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流出， 现金净

流量为

1311

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9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停牌。2015年9月7日，公司召

开了2015年第四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

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展公告。

2015年9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准

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

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已相继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由于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

相关问题仍需要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还需进一步商讨细化、论证和完善。为

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前

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

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相关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5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

年第四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5

年

09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09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9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9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2015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中国南

方工业

集团公

司、南

方工业

资产管

理有限

责任公

司

1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2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诺

无条件承担公司及西仪安化、重庆西仪两个子公司因未办理房

屋及土地租赁备案登记事宜而受的行政处罚。

3

、公司股东中国

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诺如果未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变更导致对

公司

2002

年与华融公司的债务重组收益征收所得税，集团代公司

偿付，并免除向公司追偿。

4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

诺如未来工商部门依法追究公司改制设立时因注册资本未到位

的法律责任，集团将无条件承担该责任。

5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

业集团公司承诺如税务部门追缴因公司前身（云南西南仪器厂）

逐年亏损所欠缴增值税形成的呆账税金，将代替公司缴纳该部

分税金形成的滞纳金。

2008

年

08

月

06

日

持续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

年度净利润（万元）

-3,200

至

-2,8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27.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其他工业产品和连杆产品结构发生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减少；

2

、其他工业产品订单同比减少，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减少；

3

、连杆产品价格降低，同时生产成本同比上升；

4

、分子公司受产品结构影响，经营效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5

、拟对部分积压不能实现销售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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